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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审核记录表
	过程与活动、
抽样计划
	涉及
条款
	受审核部门：管理层、人事行政部、生产部、财务部   主管领导  胡玉涛 陪同人员：郑红梅
	判定

	
	
	审核员：林兵、任泽华、王央央    
审核时间：2020年12月04日
	

	
	
	审核条款：
	

	企业基本情况 
	
	1、查最高管理层及管理者代表（适用时）：
1）组织的最高管理者：耿辉  ，与组织的文件：■一致，□不一致
2）■任命管理者代表：  胡玉涛 ，与组织的任命：■一致，□不一致

	

	
	
	2、体系人数：
1）组织人数： 45人；
2）各体系人数：E ： 45人；； 
当组织人数与体系人数不一致时，作出说明：
3）生产服务班次安排（班次及人数）   一班          
非长期雇员     0      人。其它说明：              
	

	
	
	4、关键场所（针对E、S时，关注如车间、污水处理站、锅炉房、重要设备设施所在的场所等）为：
车间（喷塑、机加工、电焊）  等
查部门及关键场所是否正常运行：■是　□否，说明：                    
	

	
	
	5、 体系覆盖产品、服务、活动范围为：
[bookmark: 审核范围]智能包装设备的生产所涉及场所的相关环境管理活动。
确认体系文件中描述的、与申请的、与实际的是否一致：■一致，□不一致
	

	管理体系文件
	
	1、组织从 2020年7月15日开始贯标工作：
■自行
□聘请咨询公司/人员：         
	

	
	
	2、建立的管理体系文件，包括：
■手册 ；■程序 ；■管理体系范围；■方针；■目标 ；■作业文件 ；■记录等
■必需的运行控制文件，如：
管理制度汇编。
	

	
	
	3、该组织管理体系于  2020年7月15日 开始正式运行，管理体系文件评价见文件审核报告。验证文件评审报告所提出问题的纠正：
□文件评审未提出问题 
☑验证修订的文件资料，已纠正，符合；
□纠正仍存在问题，具体是：  
□需要补充的文件问题有：  
4、结合该组织现场实际情况、内审、管理评审实施情况、体系文件的实施情况，确认组织管理体系运行时间：
■已超过3个月
□不足3月（此情况下审核组可中断审核，当营业执照不足3个月时，可认为体系运行不足3月。中断审核前需要向审核部汇报并获得批准。）

	

	重要过程及重要因素、重要危险源的确定（包括组织的环境、产品/服务实现过程、外包过程，环境因素、危险源识别与评价等）
	6.1
	与组织目标和战略方向相关并影响其实现管理体系预期结果的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
1）确定情况：
提供《组织的内外重要环境因素分析表》，确定了公司相关的内外部因素。
2）监视和评审情况：
   每年监视评审一次，一般是从网络获取。   
	

	
	
	2、与组织宗旨相关并影响其实现管理体系预期结果的各种外部和内部问题的确定情况：
提供《组织的内外重要环境因素分析表》，确定了公司相关的内外部因素。
	

	
	
	3、查组织考虑和确定的风险和机遇、及确定的应对措施：
--查是否有针对性的分析、考虑：
提供《风险和机遇评估分析表》，确定了企业的风险和机遇。
--查风险和机遇及措施的确定情况：
提供《风险和机遇评估分析表》，针对确定的风险和机遇明确了控制措施，同时也确定了责任部门、时间期限等。
	

	
	
	[image: 微信截图_20201203095134]4、产品/服务的实现过程（核实文件描述与实际情况的一致性）：
1）过程描述：
     过程：

2）组织辨识的关键过程为（QMS/E/O）：
    机加工、焊接、喷塑； 
辨识是否正确：■正确   □不正确或遗漏，说明：
	

	
	
	5、外包过程及管控情况： 
无   有，说明具体的外包过程及管理控制情况： 
    
	

	
	
	6、环境因素识别与评价：
1）识别了办公过程、采购过程、生产和质检过程、销售过程 的环境因素。
2）重要环境因素  3 项，经评价为重要环境因素的有：
噪声、危险固废、潜在火灾事故。
3）重要环境因素评价：
齐全
■有遗漏，遗漏部分有：废气排放 
	

	相关法律法规及其它要求的遵守情况
	
	1、组织提供了有效资质/证明，包括：
组织的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环评报告；□安评报告；
三同时验收报告；□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销售许可证；□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备案证明；
□运输许可证；□3C证书；□QS证书；□其他                                           
□未提供                                                   
说明： 环评批复文件：吴环建管【2017】42号文件《关于浙江旭派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0套智能包装设备的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审查意见》和编号：吴环备改（2019）36号备案受理书            □有怀疑，包括          核实记录：                      
	

	
	
	[bookmark: _GoBack]2、组织识别了适用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主要包括： 环保法、质量法、消防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所识别的法律法规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6）、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等未收集最新修订版本。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3/887-2013《工业 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Ⅲ标准         
	

	
	
	3、组织的产品质量、环境影响、职业健康安全受到相关方的投诉:
■否
□是，说明                               　　　　　    
	

	运行控制和关键绩效：
	8.1
	1、（Q/E/O）产品/服务执行标准为：按客户需求   
 b.最终产品质量情况：
提供了合格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和/或型式试验报告：  ，客户使用验收确认报告  □未提供，说明 。 
c.顾客满意情况或相关方的反馈：
       能满足顾客的要求，顾客反应良好，质量较好。
	

	
	
	2、（EMS）
a.主要污染物为：生产危险固废排放（油漆桶、活性炭、过滤棉）、废气粉尘排放、噪声排放、火灾发生等。
b.对重要环境因素的控制情况：受控
--存在问题：
	

	管理体系的方针、目标/指标/措施方案及实现情况
	5.2/6.1/6.2
	1、管理体系的方针：
■适宜     □ 不适宜：          目标、指标、措施方案：
进行了分解，制定了管理方案　　　　
a.在各职能、层次、过程的建立情况，确定实现目标/指标的方案情况及实现情况： 
        可以实现。    　　　　　　　　　　                                                              　　        
b.是否存在不适宜情况：  无   
	

	组织内部审核策划和实施情况
	9.2
	1、 规定的内审频次：■一年一次  □其它：　　　　　 
2、本次内审于　2020  年　10　月24日实施
3、覆盖标准条款：■完全　□不完全：缺少　　　　　　　                    
覆盖职能部门、分场所：■完全　□不完全：缺少　　　　                     
时间分配：■合理  不合理：　　　　　　　　　                       　　
内审组人员分工：■合理，具备公正性  □不合理：　　　　　　               
4、内审报告对QMS  ■EMS  OHSMS的有效性和符合性的结论：　　　　      
　　公司的管理体系符合标准要求，体系运行有效。　　　
	

	组织进行管理评审的情况
	9.3
	1、 规定的管理评审频次：■一年一次  □其它：　　　　　       　；
2、 本次管理评审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实施，由最高管理者：耿辉主持，实施方式：　会议　
评审输入内容■完整、充分　□不完全：    
3、管理评审报告对QMS■EMSOHSMS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的结论：环境管理体系运行是有效的，资源提供是充分的，方针目标是适宜的。
	


	


说明：不符合标注N


1 / 1

image2.png
W MRS MR RBHAG mRIE
t t t t 4
M - U - BT - PR - RSB - 43— K - AE
4 4 4
wd ikl sk Rt




image1.png




